交通执法暂扣车辆保管项目
附件

附件一 报名材料：
（注：以下附件1至附件3为实质性条款，没有对此作出完全响应的供应商将被拒绝）
	报名信息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手机号）
	地址
	邮箱

	
	
	
	
	

	注：请报名供应商填写以上信息。



附件1 有效的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等证明文件，以自然人身份参与的提交自然人的有效身份证明
附件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
附件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书


报名材料格式：
[bookmark: _Toc17461]附件 1  有效的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等证明文件（复印件，须加盖供应商公章），以自然人身份参与的提交自然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





[bookmark: _Toc421622105][bookmark: _Toc495677503][bookmark: _Toc37675382][bookmark: _Toc4718][bookmark: _Toc12784]
附件 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格式，原件)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
供应商名称：
单位性质：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供应商名称）   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有效的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或有效的护照复印件。


供应商名称（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bookmark: _Toc37675383][bookmark: _Toc29548][bookmark: _Toc14596]
附件 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书（格式，原件）
（非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署报名材料的，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书及其附件；若报名材料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本人签署，则可不用提交。）

[bookmark: _Toc16007829]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书
    本授权书声明：注册于  （国家或地区的名称）   的   （公司名称）   的在下面签字或盖章的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代表本公司授权   （公司名称）   的在下面签字或盖章的    （被授权人的姓名）    为本公司的合法代理人，就 交通执法暂扣车辆保管项目 的比选，以本公司名义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务。　　
本授权书于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_日生效，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或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被授权人签字或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
被授权人姓名：_______________
职　　　　务：_______________
电　　　　话：_______________

被授权人的身份证明：有效的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或有效的护照复印件。

附件二
报价明细
 


单位：人民币元/辆/次
	序号
	名目
	单车报价
	结算方式

	1
	一般小型车
	800
	按照实际停放数量结算

	2
	一般大型车
	1000
	按照实际停放数量结算

	3
	滞留小型车
	2400
	按照实际停放数量结算

	4
	滞留大型车
	3000
	按照实际停放数量结算

	备注
	  小型车是蓝色车牌，大型车是黄色车牌，滞留车辆指 2 个验车周期。












二、项目具体要求 
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重点站区分局积极组织各站区执法大队开展交通执法工作，依法应对涉嫌违法车辆进行查扣并需集中统一保管。
一、甲乙双方签订交通执法暂扣车辆保管合同
二、停车场保管时间
甲乙双方签订合同有效期自 2024 年1月1日起至2024 年 12 月 31日止。
三、对乙方停车场工作人员要求及安排
(一)乙方应当配备满足工作需要并经过人员培训的管理、安保、消防人员和具备驾驶各类车辆资格、满足执法暂扣车辆转移需要的专业驾驶人员，且所有人员五年内无暴力犯罪记录或其他不良记录。
(二)乙方派往执法现场的工作人员，必须业务熟练，具备过硬的驾驶技术，停车场至少拥有十二名 C1 以上(其中三名不低于 A1) 驾驶资格并具有 3 年以上驾驶经历的专业驾驶人员，且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无饮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3 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 12 分记录。
(三)乙方须向工作人员配发带有停车场名称标识的统一服装及工作员证，乙方工作人员工作中必须着带有停车场名称标识的统一服装及佩戴工作员证，停车场工作人员不得参与甲方对执法相对人的现场执法工作。
(四)乙方须将工作人员花名册及工作证配发情况向甲方进行备案，发生变动后，须在 5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更新备案。
(五)乙方必须与聘用的工作人员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或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所有人员的劳动合同及社保缴纳证明文件需向甲方进行备案，如有人员变更需及时向甲方更新备案:乙方不得聘用临时工担任停车管理员和接车驾驶员岗位。乙方不得使用或变相使用计件的方式支付乙方工作人员薪酬工资。
（六）停车场配备专业管理人员、安保人员、消防人员、驾驶人员等，并经过专业技能培训，细化各项制度，同时安排专人负责查看监控录像，保证停车场内部安全，24 小时有人值守监控，完全满足安保要求。消防设施齐全，设置消防给水系统，固定位置设立车辆进出场登记专用停车位。
四、执法暂扣车辆交接
(一)甲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查扣车辆后，通知乙方移送车辆。
(二)乙方接到甲方通知后立即指派工作人员到现场接收并及时移送车辆乙方工作人员需与甲方执法人员共同对车辆的车况、外观进行勘验，并点验车内物品，填写《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或《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及《车辆交接单》。
[bookmark: _GoBack](三)《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或《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应包括当事人姓名、车辆的车型、车号、车架号、车身颜色、车辆行驶公里数、车辆交接时间、交接地点、车内物品、车辆状况等要素。双方确认后，乙方及时将查扣车辆安全移送至停车场。
(四)乙方移送执法暂扣车辆途中发生交通违章、交通事故、意外等情况，由乙方承担责任。
(五)车辆进场后乙方需即时将车辆信息建立台账。
五、执法暂扣车辆发还
(一)执法暂扣车辆的违法当事人须持甲方相关执法大队开具的放车单及车辆相关证件到乙方停车场提取车辆。
(二)发还执法暂扣车辆时，乙方应当先与甲方相关执法大队核对放车单，核对无误后，与违法当事人就执法暂扣车辆的车况和车内物品进行核对交接，违法当事人认可后在放车单上签字，同时注明取车时间。 
六、保管服务费的支付标准和方式
依据甲乙双方所签订合同条款，执法暂扣车辆保管服务费按季度结算，按照实际停放数量结算。乙方每季度持放车单、《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或《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及放车明细表到相关执法大队进行核对。核对无误后，由相关执法大队负责人签字确认。乙方需将相关执法大队签字确认的放车单、《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或《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放车明细表制作成册，乙方持放车明细(纸质材料及对应电子版材料)和收费发票，于每季度规定时间内到甲方办理上季度的执法暂扣车辆保管服务费结算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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